
前脚投递求职简历，后脚公司老板就收到报告；
上午逛淘宝，下午被点名罚钱——— 职场行为被实时
监控，员工被侵权了吗？近年来，大数据相关行业的
公司遍地生长，而职场监控软件开发及应用作为其
中一支发展尤为迅猛。面对监控软件，企业认为“全
方位看穿员工”有利于强化管理，员工则认为隐私被
侵犯。（11月4日《工人日报》）

当前，职场监视现象广泛存在于国内外企业中，
即企业利用电子监视设备或电子记录系统跟踪员工

的工作情况。尽管有调查显示，97％的网友认为单位
监控侵犯隐私，但在司法实践中，被监控员工状告企
业却很难胜诉。这主要是因为企业监控有《互联网安
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第8条作为依据。

根据该规定，互联网接入单位为落实网络安全
保护措施，可以记录并留存用户使用的互联网网络
地址，记录、跟踪网络运行状态，监测、记录网络安全
事件等。但该条规定是基于网络安全，而员工利用企
业网络办点个人私事，似乎威胁不到单位网络安全。
不过员工在上班期间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的确不
太合适。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显然需要员工对工作保持
专注度、忠诚度。员工上班期间上网购物，无论是机
关单位还是企事业单位，都是不允许的，否则，难以
保证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有的员工在上班期间还向

其他用人单位投递求职简历，是利用单位资源背叛
单位更不可纵容。而规规矩矩的员工，则不用担心被
监视。所以职场电子监控有其合理性。

不过，由于职场电子监控目前边界不清，也容易
侵犯员工合法权益。比如，单位电子监控员工行为之
前是否告知，目前缺乏统一规定。之前，就有单位在
没有事先告知员工的情况下，监视并处罚员工，引发
矛盾。即监控有一定的隐蔽性，但这会损害员工知情
权。再如，单位监视员工时间不明确，按说只能监控8
小时内，但有单位24小时监视。尤其是用人单位监视
员工行为的方式和范围不够明确，如果用人单位过
度监视员工，既有可能侵犯员工权益，也会让员工产
生不信任感。还有，单位监控员工的信息能否公开，
或者在多大范围内公开，也缺乏规定。

正是由于目前法律法规对各种监控监视设施设

备安装及使用缺乏专门详细的规定，所以，一些用人
单位可以随意地监控员工的一举一动，而员工的权
益由于缺乏法律界定和保护，既不清楚如何管理自
己的行为，被监视被处罚后也难以得到法律支持。要
想同时维护单位和员工的利益，减少没有必要的纠
纷，有必要把职场电子监控关进法律笼子。

比如，在我国《劳动法》或者《劳动合同法》中应
该明确，用人单位监控员工之前有告知的义务，应该
写入劳动合同，就能避免员工稀里糊涂被监视被处
罚。再如，单位电子监控员工的时间、方式、范围、信
息处理等方面，也要通过法律来界定。现有《互联网
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只是为了网络安全，未必适
用单位对员工一般行为的监视。也就是说，从目前法
律规定来看，员工被实时电子监控算不算侵权，还不
便准确认定，不可一概而论。

11月3日19时21分，兰海高速兰州南收费站发生
交通事故。截至4日5时，已导致15人死亡，44人受伤，
其中重伤10人，31车受损。肇事司机受轻伤，据其本
人交待，事故发生时因连续下坡、刹车失灵导致车
辆失控。（11月4日新华网）

发生事故的兰州收费站地处下坡路段，该下
坡路段长达17公里。从常识来看，连续而长的下坡
路段，货车持续刹车导致刹车设备过热和部件磨
损，相比较于普通路段，引发货车失控的机率更
大。统计显示，自2004年12月底开通至今年6月15日，
兰临高速新七道梁长下坡路段共有240辆车辆失
控，造成42人死亡，55人受伤。其中失控车辆冲入兰
州市区引发事故18起，造成31人死亡，36人受伤。这
组令人心惊肉跳的数据，使不少司机将这样的路
段称之为鬼门关。

毫无疑问，这并不只是管理的问题，也不是简
单避险的问题，长达17公里的连续下坡，每个点都
有发生失控的可能，越到中后段发生失控的风险
就越大，既无法处处设置建设避险车道，也无法保
证失控车辆都能准确进入避险车道，相反随着公
路货运的快速增长，车辆运营数量也会相应增加，
进一步加剧失控伤亡的范围与程度，同时，也会不
断增加管理、救援等一系列成本。可见，加强管理
无法从根本上补上道路安全条件的短板，消除显
性安全隐患，加快对17公里连续下坡道路的安全性
改造才是根本。

随着取暖季的临近，又到了一年一度收暖气
费的时候。近日，河南省新乡县陆通龙园小区有居
民向媒体反映，小区物业出了规定，如果你已经入
住、但不准备交取暖费，就得要缴供暖总费用30%
的“蹭暖费”。这条规定在小区里引起较大争议。

（11月4日《中国之声》）
用水打“水钱”、用电掏“电费”、用暖缴“暖

费”，早已是妇孺皆知的生活常识。可这没取暖就
需缴的“蹭暖费”，却悖逆了人们的交易习惯，更是
一种查无依据的乱收费行为。许多业主的质疑和

抵制不无道理。
诚然，鉴于现行小区的楼房建筑结构，只要楼

上楼下都开着暖气，中间住户的“蹭暖”现象就不
可避免，但“蹭暖”不过是一种缘于居住架构形成
的“自然”现象，并非是中间住户自行控制或其有
意而为的“占便宜”之举。收费是要讲求让人信服
的道理和可以凭借的依据的，收取“蹭暖费”，目前
缺乏法律依据，当地政府部门应当依法对其叫停
和制止。

（文/张玉胜 漫画/张建辉）

辽宁省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近日
接连宣判3起拉拽公交司机案：汲传明等3名被
告人的行为致使正在行驶中的公交车失控，司
机或乘客受伤，均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不等的刑
罚。（11月4日新华网）

在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案的调查处置期
间，也即在公众对滋扰公交司机的行为尚处在
敏感期的时候，沈阳高新区人民法院连判三起
拉拽公交司机案，对滋扰公交司机的罪行作出
司法回应，势必会引发社会的高度关注，也等于
给公众上了一堂有关公交安全的法治教育课。

三名被告人全被判处缓刑，其中，汲传明、
李文被“判三缓四”，吴玉香被“判三缓三”，如果
三人不是公职人员，那么，缓刑对他们的惩戒有
限，对他们的实质利益影响也有限，毕竟，缓刑
免除了羁押之责。当然，这个结果符合目前《刑
法》规定。《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七十二条规定，对
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同时符合“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
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
大不良影响”等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显然，法
院针对三名被告人在量刑上做了两次实质性的

“轻罚”考量。但从重庆万州公交事故的严重性

来看，类似判决对有效打击犯罪，教育公众作用
有限，不足以维护公交安全的底线。

公交车或长途客车等客运工具的方向盘都
是生命的方向盘，滋扰司机、抢方向盘、影响车
辆安全行驶危及的是一车人的生命安全，性质
恶劣，危险极大，引发车辆事故的风险极高。有
时，在方向盘被夺来夺去的过程中，车辆发生事
故的可能就在几秒钟之内，即便一些被滋扰的
车辆未发生事故或未发生人员伤亡、财产损失
重大的事故，也不能代表滋扰行为“情节轻微”。
笔者以为，打击“抢方向盘罪”，不能光看危害后
果，而是应该瞄准行为的恶劣性、危害性，即只
要犯罪分子实施了滋扰行为，不论后果如何，都
应让他们付出必要的法律代价。

对未造成事故或严重事故的滋扰罪行，不
能一味从轻发落，不能习惯性地适用最低刑或
缓刑，更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打击“抢方
向盘罪”需要更多“刑罚实锤”，对“抢方向盘
罪”，应该一律实施刑事打击，应该以适用实刑
为普遍，以适用缓刑为特殊，在裁量幅度内居中
或从重量刑为普遍，以从轻量刑或适用最低量
刑为特殊。总之，只有“刑罚实锤”再辅之以必要
的案例宣传，才能产生必要的惩戒力、震慑力，
才能让人们明晰“抢方向盘”的法律后果，增强
对“方向盘”的敬畏意识、安全意识，进而给公交
司机系上“司法安全带”。

被称为“最严控烟令”的《西安市控制吸烟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11月1日正式开始施行。
该办法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及部分
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全面禁烟。（11月3日新华网）

事实上，对于控烟的意义，没有人不知道。但
真正要控烟，难度不小。当下看来，从惩罚抽烟人
到惩罚相关场所方的管理失职责任，西安市的“控
烟办法”的确十分严格。这释放了一种信号，即控
烟决心很大，这是一个令人倍感欣慰的现象。

但“控烟令”只有发威了才能称得上“最严”。
“最严控烟令”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在执行层面必
须建立执法队伍、完善执法程序，以及对执法部门
的工作考核等一个都不能少。这些都是落实“最严
控烟令”的执法基本要件，不可或缺。显然，没有执
法队伍去执行，“最严控烟令”就是纸老虎；执法程
序缺失，执法者无章可循，执法权力就会失控，并
成为寻租工具；对执法部门没有刚性考核指标要
求和法律责任约束，执法者就会偷懒，“最严控烟
令”也会成为一张废纸。

因此，“最严控烟令”不等于最好的控烟效果。
唯有把控烟决心与执法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严格
监督执行，“最严控烟令”才能真正落实到位，也才
会有最好的控烟效果。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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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电子监控必须明确公私边界
□ 冯海宁

打击“抢方向盘”行为

需要更多“刑罚实锤”
□ 李英锋

兰海高速事故启示

下坡道安全改造才是根本
□ 房清江

“控烟令”只有发威了

才称得上“最严”
□ 王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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